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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刊發有關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

告（「該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澄清公告所界定之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澄清，該公告之中文版本出現手民之誤，於該公告首頁財務摘要中，毛利應為 1,522.0 百

萬港元，而非 1,552.0百萬港元。 

 

除於上述披露者外，該公告所載之所有詳情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達芙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智凱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分別為張智凱先生、張智喬先生及陳怡勳先生；一
位非執行董事陳英杰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黃順財先生、郭榮振先生及李德泰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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